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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章
总则和例外

第1条�一般例外
1.�就第2章（货物贸易）第3章（原产地规则）第4章（海关程
序）、第5章（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）和第6章（标准、技术法
规和合格评定程序）而言，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XX条
应并入本协议，并构成本协议的一部分，相应修改。

2.�就第8章（服务贸易）、第9章（自然人的流动）和第11章
（投资）而言，包括其脚注在内的一般贸易服务协定第XIV条
应并入本协议，并构成本协议的一部分，相应修改。

3.�就本协议而言，缔约方理解，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
XX(f)条所指的措施包括保护国家宝藏或具有历史或考古价值的
特定地点的措施，或支持具有国家价值的创意艺术的措施。1

4.�对于第8章（服务贸易）和第11章（投资）的目的，在要求此类措施不
得以构成对类似条件下缔约方之间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，或对服务贸
易或投资的隐蔽限制的方式实施的前提下，
1  “创意艺术”包括表演艺术——包括戏剧、舞蹈和音乐——视觉艺术和手工艺、文学、
电影和视频、语言艺术、创意在线内容、土著传统实践和当代文化表达，以及数字互
动媒体和混合艺术作品，包括那些使用新技术以超越离散艺术形式划分的作品。该术
语涵盖涉及艺术展示、执行和解释的活动，以及这些艺术形式和活动的学习和技术发
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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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解释为阻止一方采用或执行保护国家宝藏或具有历史或考
古价值的特定地点的必要措施，或支持具有国家价值的创意艺
术的必要措施。2

5.�一方应当进行磋商，以期就为维持第8章（服务贸易）和第
11章（投资）下缔约方所承担的承诺的整体平衡而必要的调整
达成协议，如果受第4段所述措施影响的任何一方提出请求。

第2条�安全例外
1.�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均不得作如下解释：

(a)�要求任何方提供其认为与其基本安全利益相悖的任何
信息；(b)�阻止任何方采取其认为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
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：(i)�与裂变材料或其来源材料相关；

2  “创意艺术”包括表演艺术——包括戏剧、舞蹈和音乐——视觉艺术和手工艺、文学、
电影和视频、语言艺术、创意在线内容、土著传统实践和当代文化表达，以及数字互
动媒体和混合艺术作品，包括那些使用新技术以超越离散艺术形式划分的作品。该术
语涵盖涉及艺术展示、执行和解释的活动，以及这些艺术形式和活动的学习和技术发
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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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)�与武器交易、弹药和战争工具的交易以及为向
军事设施供应用途而直接或间接进行的其他商品
和材料的交易相关，或与为向军事设施供应用途
而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劳务相关；
(iii)�采取保护关键公共基础设施3  ，包括通信、电
力和水力基础设施，免受旨在使这些基础设施瘫
痪或退化的蓄意企图；

(iv)�在国家紧急状态或战争或其他国际关系紧急情
况下采取；或

(c)�防止任何一方采取任何行动，以履行其根据联合国宪
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。

2.�自贸区联合委员会应尽可能充分地被告知根据第1段(b)和
(c)采取的措施及其终止。

Article�3�税收措施

1.�除本文规定外，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均不适用于税收措施。
2.�本协议仅就税收措施授予权利或施加义务，其中：

(a)�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也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授予或施加；
3  为明确起见，这包括无论公营或私营的关键公共基础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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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�它们根据第11章（投资）的第8条（转移）授予或施
加；或�(c)�它们根据第11章（投资）的第9条（征收与补
偿）授予或施加。

3.�当适用第2(b)段或第2(c)段时，第11章（投资）第B节（缔
约方与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）关于税收措施的规定亦应适用。

4.�如果第11章（投资）第18.1条（范围和定义）中描述的争端
可能与税收措施有关，相关缔约方，包括其税务管理机构代表，
应进行磋商。根据第11章（投资）第B节（缔约方与投资者之
间的投资争端）设立的任何仲裁庭均应认真考虑相关缔约方就
所涉措施是否为税收措施所作出的共同决定。为此，第11章
（投资）第25.7条（仲裁程序）应作相应调整适用。

5.�本协议任何条款均不影响任何一方在任何缔约方之间生效的
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。在本协议与
任何此类税收协定之间就税收措施存在任何不一致的情况下，
后者应优先适用。相关各方之间关于是否存在与税收措施相关
的不一致进行的磋商应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相关各方的国内法
律和法规的规定进行。此类磋商的请求应通过根据第16章（机
构条款）第2条（通讯）指定的联系点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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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�本协议任何条款均不得迫使一方将其从任何现有的或未来的
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或任何其他国际协议或安排（该方受
其约束）项下的待遇、优惠或特权扩展给另一方。

7.�根据本条文的宗旨，税收措施不包括任何进口或关税。
第4条�维护国际收支的措施

1.�当一方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和外部金融困难或面临此类威胁时，它可
以：

(a)�在货物贸易的情况下，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
定（GATT�1994）以及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的
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平衡支付条款谅解，采取限制
性进口措施；(b)�在服务贸易的情况下，采取或维持其已
作出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限制，包括与该等承诺相关的
支付或转移；(c)�在投资的情况下，采取或维持与第11章
（投资）第2(a)条（定义）中定义的受涵盖投资相关的
支付或转移限制

2.�根据第1(b)款或(c)款采取或维持的限制应当：
(a)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一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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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�避免对任何其他方的商业、经济和金融利益造成不必
要的损害；(c)�不得超过处理第1段所述情况所必需的程
度；(d)�应为临时性的，并随着第1段所述情况改善而逐
步淘汰；以及�(e)�应在非歧视的基础上适用，以确保任
何一方或非一方都不会受到比其他任何一方或非一方更
不利的待遇。

3.�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，
(a)�认识到，在经济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，国际收支
面临特殊压力时，可能有必要采取限制措施，以确保，
包括维持足以实施其经济发展或经济转型计划的金融储
备水平；(b)�在确定此类限制措施的影响时，一方可以优
先考虑对其经济或发展计划更为必要的经济部门。但是，
不得以保护特定部门为目的而采取或维持此类限制措施。

4.�一方根据第1段所采纳或维持的任何限制，或对其进行的任
何变更，应立即通知其他缔约方。



202

5.�一方根据第1段采纳或维持任何限制应：
(a)�在投资方面，如果此类磋商未在本协议之外进行，应
回应任何请求磋商的另一方，有关其采行的限制；(b)�在
服务贸易方面，如果其采行的限制相关的磋商未在世贸
组织进行，一方如被要求，应立即与任何有关方开始磋
商。

第5条�怀唐伊条约

1.�但需满足此类措施未用作对其他缔约方人员实行任意或不正
当歧视的手段，或作为对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隐蔽限制，本协议
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妨碍新西兰采行其认为必要的措施，以向毛
利人提供更优惠的待遇，有关本协议涵盖的事项，包括履行其
根据怀唐伊条约的义务。

2.�缔约方同意，怀唐伊条约的解释，包括其下产生的权利和义
务的性质，不应受本协议的争端解决条款的约束。第17章（磋
商和争端解决）除适用于本条外，应适用于本条。根据第17章
（磋商和争端解决）第11条（仲裁庭的设立和重新召集）设立
的仲裁庭，可被要求仅确定第1段所述的任何措施是否与本协
议下的其权利不一致。


